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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保荐 

 

嘉兴市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参股公司股权资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豪能（香港）有限公司（下称“豪

能香港”）拟向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转让所持参股公司

Benepack Hong Kong Limited（下称“贝纳香港”）49%股权，以及 Blossom 

Sail Limited（下称“兴帆有限”)30%股权。 

本交易的预估转让对价分别为 3,483.75万欧元、923.96万欧元，合计

4,407.71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超过 3亿元。 

上述交易对价仍需根据前端交易对价的交割报表审阅结果、中介顾问费

用等情况进行调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贝纳香港和兴帆有限的股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

重大资产重组是指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之外购

买、出售资产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导致公众公司的业务、资产发

生重大变化的资产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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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

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计算本办法

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

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

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

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

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

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

面价值为准。” 

上述交易中，公司出售的资产为股权且不存在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

业控股权的情形，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为

108,674.28 万元，资产净额为 48,870.02 万元。截至 2025年末，公司持有贝

纳香港和兴帆有限股权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7,346.81 万元和 4,874.22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 6.76%和 4.49%，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

净资产额的比例分别为 15.03%和 9.97%。 

综上，本次交易未达到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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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3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上述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仍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華瑞鳳泉包裝有限公司 

住所：FLAT/RM 3305 BLK2 33/F LIPPO CENTRE 89 QUEENSWAY ADMIRALTY 

HK 

注册地址：FLAT/RM 3305 BLK2 33/F LIPPO CENTRE 89 QUEENSWAY ADMIRALTY 

HK 

注册资本：1港币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控股股东：HUARUIFENGQUAN (BVI)No.34 Limited 

实际控制人：周云杰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系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前持有贝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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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股权。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奧瑞金發展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金钟道 89号力宝中心第二座卅三楼 3305室 

注册地址：香港金钟道 89号力宝中心第二座卅三楼 3305室 

注册资本：1,000,000 港元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控股股东：奧瑞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周云杰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系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间接全资控股公司，本次交易前持有兴

帆有限 30%股权。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Benepack Hong Kong Limited49%股权，Blossom Sail 

Limited30%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中国香港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公司名称：Benepack Hong Kong Limited 

主要股东：華瑞鳳泉包裝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嘉兴市豪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 49%股权 

注册资本：165,212,000.89 元 

实缴资本：165,212,000.89 元 

主营业务：对外投资 

 

公司名称：Blossom Sail Limited 

主要股东：嘉兴市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30%、奧瑞金發展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 7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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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84,501,085.00 元 

实缴资本：184,501,085.00 元 

主营业务：对外投资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

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的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三）交易标的所属地在境外 

本次出售的 Benepack Hong Kong Limited49%股权，Blossom Sail 

Limited30%股权位于中国香港。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贝纳香港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万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114,034.71   134,190.39  

资产净额  25,660.95   15,018.09  

营业收入  86,457.32   71,937.22  

净利润  7,376.94   1,370.59  

注：2024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兴帆有限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万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76,900.98   60,9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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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15,057.97   15,777.35  

营业收入 6,616.06  - 

净利润  -2,112.33    -103.73  

注：2024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贝纳香港、兴帆有限不存在实际经营，且各自仅持有一家公司的股权，即

贝纳香港持有 Benepack Belgium N.V.（下称“贝纳比利时”）股权，兴帆有限

持有 Benepack Hungary Korlátolt Felelő sségű  Társaság（下称“贝纳匈牙

利”）股权。 

本次交易存在前端交易，即贝纳香港和兴帆有限向 Rexam Limited 分别出

售其持有的子公司贝纳比利时和贝纳匈牙利各 80%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贝纳香港持有贝纳比利时 20%股权，兴帆有限持有贝

纳匈牙利 20%股权。本次交易参考了贝纳香港、兴帆有限分别出售贝纳比利时

和贝纳匈牙利股权时的整体评估结果。 

贝纳比利时评估及定价情况：本次交易以收益法为主要评估方法，同时参

考市场法进行估值定价，并经双方充分协商谈判确定最终交易方案。采用收益

法进行估值，估值选取 9%-10%的折现率，基于未来业务发展预期及考虑适度低

通货膨胀率的永续增长假设，测算得出贝纳比利时的整体企业价值在 1.2亿欧

元至 1.5亿欧元之间，经协商谈判最终认可为 1.38 亿欧元。同时参考市场法，

该估值符合近期欧洲市场同类交易水平。 

贝纳匈牙利评估及定价情况：本次交易以收益法为主要评估方法，同时参

考市场法进行估值定价，并经双方充分协商谈判确定最终交易方案。采用收益

法进行估值，估值选取 9%-10%的折现率，基于未来业务发展预期及考虑适度低

通货膨胀率的永续增长假设，测算得出贝纳匈牙利的整体企业价值在 0.7亿欧

元至 1.1亿欧元之间，经协商谈判最终认可为 0.92 亿欧元。同时参考市场法，

该估值符合近期欧洲市场同类交易水平。   

 

（二）定价依据 

上述前端交易已于 1 月 30 日完成交割，在交割日的预估交易对价分别为

5,687.76 万欧元、2,463.88 万欧元。 

本交易的转让价款拟以前端交易对价款为基础进行计算，具体为：转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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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前端交易对价/80%-中介顾问费用-前端交易税费）*拟转让股权比例。前

端交易的最终交易对价将根据交割日报表后续审阅结果进行确认并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在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

上，基于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业务运营现状及未来发展预期，以收益法为主

要评估方法，同时参考市场法进行估值定价，并经双方充分协商谈判确定最终

交易定价。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贝纳比利时经评估的整体企业价值为 1.38 亿欧元，另需要从基础交易对

价中扣减净债务（负债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并参照境外交易惯例，相应调

整实际营运资金与目标营运资金之间的差额。此外，交割日前所产生的经营利

润，可减少负债或增加现金储备，进而降低净债务规模。基于上述测算，预计

贝纳香港的 49%股权的对价在 3,060 万欧元至 3,680 万欧元之间。本次贝纳香

港 49%股权的预估转让对价为 3,483.75 万欧元，具有合理性。 

贝纳匈牙利经评估的整体企业价值为 0.92 亿欧元，另需要从基础交易对

价中扣减净债务（负债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并参照境外交易惯例，相应调

整实际营运资金与目标营运资金之间的差额。此外，考虑到交割日前贝纳匈牙

利投产所产生的销售回款和新增营运资金需求，预计香港兴帆的 30%股权的对

价在 820 万欧元至 1,020 万欧元之间。本次贝纳匈牙利 30%股权的预估转让对

价为 923.96 万欧元，具有合理性。 

综上，本次交易定价具备合理性与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3.1购买对价计算 

(a)双方承认和同意，受限于前端交易在最后期限日前完成交割，在前端

交易对价确认日后按照第 3.2条并根据如下公式计算拟议交易的“购买对价”

金额(以欧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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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对价=(前端交易对价/80%-中介顾问费用-前端交易税费)*49%或 30% 

(b)双方确认并同意，就第 3.1(a)条计算和确认相关金额与数值之目的，

所有以非欧元记载或表示的金额应按照参考汇率转化为对应的欧元金额。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考虑，旨在盘活

存量资产、优化业务布局、回收资金、降低管理成本，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发

展优势业务，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出售股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业务完整性和独立性不存在不利影响。股权交易采用分期付款，可

能存在协议履约风险、交易价款回收风险等。公司将密切关注交易进展，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适用），并采取必要措施控制相关风

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本次交易将为公司

释放出更多的资源，优化公司的资本配置，使公司能够更好地专注于更多更优

项目的开发和运营，进一步发挥资金的投资效益，提升公司的收益水平，进而

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 

 

七、备查文件 

《嘉兴市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2026-013 

 

嘉兴市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5 日  


	一、 交易概况
	（一） 基本情况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五） 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六） 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 交易对方的情况
	三、 交易标的情况
	（一）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二）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三） 交易标的所属地在境外

	四、 定价情况
	（一） 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二） 定价依据
	（三）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二）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六、 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交易的目的
	（二） 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三） 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七、 备查文件

